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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法理念看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
喻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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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经济法学理论进行研究过程中要强调通过对经济法责任特殊性的把握来实现经济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区分，明确经济

法特殊性的同时更好的把握经济法的内涵。经济法责任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其传统责任形式之间的差异。而在对于经济法责任特殊性进行

研究过程中要将经济法与整体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脉络进行联系，以其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特殊作用来明确经济法责任在整体的法律

法规应用背景下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本文主要从经济法理念出发探究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以明确特殊性的方式来指导经济法的优化与

完善。

关键词：经济法理念；经济法责任；特殊性
【DOI】10.12231/j.issn.1000-8772.2021.07.285

1 引言
经济法责任特殊性主要指的是在实践的司法环节，其所确定的

经济法律责任与传统的法律责任是否有区别。经济法学理论在研究

过程中，为了指导具体的经济法实践工作的落实，要通过对于经济

法责任特殊性的明细，在把握经济法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区别的基

础上更好的明确经济法工作的构建原则与组织办法。在当前市场经

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经济法的构建与完善也在持续的推动与组织，

而经济作为独立的部门，经济法责任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与其他法律

责任形式未能完全区分开来，相互渗透的法律责任现状影响了经济

和作用的发挥。因此为了促进经济法的建设与发展，要探究经济法

责任的特殊性，也要探究其独立性，而从经济法理念出发对于特殊

性的把握可以指导经济法工作的进一步落实。

2 法律责任的划分
在探究经济法责任特殊性的过程中，其首先要通过对于当前法

律领域所应用到的法律责任进行划分，明确当前所使用的主要法律

责任类型。虽然对于法律责任的研究有着不同的定义与说法，但大

致可以分为广义、狭义两种法律责任。广义主要指的是个人与组织

有遵守维护法律尊严的义务，也就是说，参与社会活动的各个主体

都要有意识地遵守法律。而狭义的法律责任则主要指的是由于不恰

当的违法违规行为而需要承担的强制性责任。该种法律责任的出现

则有着违法行为的产生。面对法律责任不同的分类，也有着不同的

说法与标准。

3 经济法理念的构成与特殊性
经济法体系构成过程中面向社会整体公共利益，强调对于社会

整体利益的维护，而在整个体系构成背景下则有着公平性、理性管

理有关的要求，体现在经济法的立法以及实践环节是既强调社会本

位，也强调了人本主义该种法律形式的出现。该种经济法理念主要

是为了解决市场运行过程中市场难以调控的不良经济行为，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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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推进过程中，整体经济行为持续发生同时也在不断的变化，为了

保障社会竞争环境的稳定，通过经济法的应用可以实现对于社会市

场经济活动的约束与管理，而经济法理论通过观点批判的形式可以

促使人们对于相关理论加以接受，充分发挥经济法理论的应用价

值。

经济法在社会中得到了有效应用，其主要是运用法律的手段对

于社会经济产生明显影响。当前市场运行背景下存在着无序竞争现

象，同时也存在着非法竞争、破坏市场环境的问题，而经济法通过经

济的手段可以以理性选择的方式保证整体市场运行的有效性。市场

在运行过程中受市场的控制，而市场中的价格、行为、交易行为则有

着市场的操控。为了避免市场调节的不合理，通过经济法的应用可

以在综合性分析的基础上，以宏观调控的方式把握整体经济发展规

律也形成科学合理的市场运行机制。

在经济法使用过程中，要意识到计算采用宏观调控的方式，对

于市场经济情况加以把握。政府干预与协调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偏

差。当前经济法在应用过程中强调市场的自我调控也强调政府的宏

观。调控为了更好的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通过市场经济与政府手

段相适应的方式可以形成市场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状态，推动市

场的健康发展。因此经济法利用过程中，通过不同的实践手段促进

了社会的变化，在把握市场运行动态、持续发展变化规律的基础上，

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既有效的促进了经济增长，也为人类的

进一步发展贡献了力量。

经济法理念在其构建背景下与存在着与传统民商法理念的不

同之处，民商法理念主要指的是对于个体合法权益的维护，其在追

求公平正义的过程中主要是以维护微观经济秩序为基础，在追求以

及形式实践上强调公平正义、机会均等，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环节，

民商法理念却忽视了结果的平等以及整体的公平正义，也就是说，

民商法理念只强调某一责任主体的合法权益。但从整体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进行分析，过于追求个体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导致市场整体

经济的破坏。民商法理念在维护个人合法权益背景下存在着与整体

经济利益出现矛盾的司法实践问题，以整体经济利益为维护目标所

进行的法制法规构建与。

传统的民商法理念不同，而为了实现对于整体经济利益的保护

要强调通过经济法理念的应用，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开展法

律制度构建，通过宏观角度对于整体经济社会市场规律的把控，保

证整体社会正常运转。经济法的理念在其构建立法过程中也与行政

法理念存在差异，现代行政和理念虽然强调对于整体利益的维护，

其与经济法所维护的利益角度有所不同。行政化主要指的是社会生

活环境下，通过对于社会生活的关注，强调以社会生活为切入点保

护社会整体利益。

经济法在对社会整体利益进行维护背景下更加强调社会经济

环境，在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下更好的维护市场各参与主体的公共利

益。因此，经济法的理念在构建背景下也存在着与民商法以及行政

法理念的差异，在探究经济法责任特殊性的过程中，也要强调经济

法理论的特殊性，从而在经济背景下更好的掌握经济法责任对于社

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价值。

4 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
虽然以部门法性质对于法律责任进行划分是较为常见的划分

形式，但经济法在其应用实践环节也存在着经济法的责任这一特殊

的类型。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其与传统所划分的民事、

刑事以及行政责任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该种法律责任的出现主要是

由于经济法这一法律类型的产生。而经济法作为市场长期竞争背景

下产生的对于市场的经济行为加以限制的法律规范，通过经济法可

以采用宏观调控的方式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行把握。根据经济法

产生与发展的规律可以发现经济法问题不能使用其他法律进行解

决也表明了经济法在应用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独立性与经济法相

适应的经济法责任，带有一定的特殊性以及独立性。

为了更好的解决传统法律所难以解决的经济纠纷，经济法既要

不断的发展，同时也要通过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把握来更好的对于

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加以控制。在强调经济法责任

特殊性过程中，其主要强调其与其他责任类型之间的差异。经济法

所保护的主体主要是社会公共利益，而其在开展实践过程中主要是

通过对于社会市场经济环境的把握，以调整、优化的方式解决市场

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公平行为。经济法责任主体面向社会公共

利益的实践原则使得其与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性。刑事、行政、民事责任主要立足于某一具体的责任主体，虽然致

力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其在维护利益时不以社会公共利益为

最终目的，而以某一具体的利益主体为维护的主要方向。该种保护

主体上的差异性表现出了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

其次，经济法责任在其实现的路径方面也与其他责任类型存在

差距。经济法责任既强调对于违法者的惩罚，也强调对于受害者的

补偿。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则有着不同的实现路径与处置办法。行

政、刑事责任具有更强的惩罚性。面对刑事行政、民事只单一强调补

偿或惩罚某一单一的实践路径相比，经济法责任既强调惩罚措施又

强调补偿措施的实现路径则带有一定的特殊性。

在不同法律责任构成要件方面，经济法责任与刑事行政民事责

任也存在着差异性。行政民事需要损害后果的确切产生。行政、民

事、刑事强调损害后果，但经济法责任重要强调公平责任和无过错

责任，在不同利益主体利益保护的要求下经济法责任的构成要件表

现出了经济法的特殊性。以经济法理论去探究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

要强调经济法理念基础上对于经济法各项具体制度的研究。经济法

责任主要强调对于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因此经济法责任在发挥功

能体现应用价值时主要通过对于违法者违法成本的加重来实现社

会市场经济调控下对于违法违规行为的控制。

5 结束语
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环境的持续变化，经济发展理论以及经济法

责任也在发生着变化。人类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

则，与此同时国家部门对于整体的社会市场采用宏观方式进行调控

也存在着时代发展背景下的持续更新与持续变化。在利用法律手段

对于市场进行控制、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为了保障市场主

体竞争行为、价格行为、交易行为的公平，经济法以中介机构作用的

方式在宏观调控背景下起到了协调、调控、综合的规范，也开展了对

于市场行为的管理，以市场的行为管控保障了良好的市场秩序。在

当前市场条件及管制模式发生转变的背景下，经济法责任特殊性的

发挥实现了市场行为的宏观调控，在微观调控转型宏观调控过程中

也促进了市场经济结构的中心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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